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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      為符合公路法規定，中華郵政公司已函知所屬辦理郵件委外運輸業務時，廠商資格需加列具有汽車

運輸業營業執照，營業項目為：汽車貨運業、汽車路線貨運業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      交通部修正「郵件處理規則」第 52 條第 1 項，有關中華郵政公司得委託他人運輸郵件，分別依陸

路、航空、水路運輸各款明列資格條件。中華郵政公司函請所屬各局(中心)辦理郵件委外運輸業務時，

將上開相關資格條件規定增列於投標須知中，以符法制及實際業務運作。 

108/12/10 交通及

採購委員會第 5 屆

第 65 次會議決

議：結案存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